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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作為地方政府智庫的可能性與限制： 

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執行 

「大地方」計畫為例

王明輝*

摘要

大學參與社會實踐的現象，近期在臺灣的高教領域已蔚為風氣。有別於其

他社會實踐的計畫，由國科會主導的「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

與跨域治理計畫」，企圖引導大學作為地方政府智庫，協助共同解決在地社會

課題，是該計畫的主要特色。然而，大學應如何操作、如何與地方政府互動，

才能達到作為智庫的角色，發揮其影響地方政府政策的效果，則是應先加以探

討的問題。本研究將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執行國科會該計畫的歷程為例，透過

該校計畫團隊與澎湖縣政府互動的過程，探討大學作為地方政府智庫的可能性

與限制。本研究首先釐清智庫的概念，並探討何以近年來實踐型計畫普及化的

原因，再就計畫團隊與澎湖縣政府合作的背景及過程加以陳述，並提出「關係

導向合作模式」的概念，以概括兩造間的合作關係；此外，本研究也探討兩造

間合作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問題；最後，再提出大學如何作為地方政府智庫的反

思，以供其他擬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大學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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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universitie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practices has recently become 
a prevalent trend in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Diverging from other social practice 
initiatives,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project (the LgUC+ project),” 
l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ttempts to guide universities to serve a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e project aims to assist in collectively addressing local 
social issues, making it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ndeavor in the local context.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how universities should operate and interact with local governments 
to fulfill their role a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effectively influence local government 
policies is one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xecution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s project at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university’s project team and the Penghu County governmen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universities serving a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e article begins by elucidating the concept of a think tank and delves 
into the reasons behind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practical projects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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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hen proceeds to discuss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roject team and the Penghu County government.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relationship-oriented collaboration model” to describe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 Additionally, the article explores potential difficulties and issues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collaboration. Finally, it provides reflections on how universities 
can effectively function a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offering insights 
for other universities considering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Keywords:  social practice,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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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學參與社會實踐的現象，近期在臺灣的高教領域已蔚為風氣。有別於其他

社會實踐計畫，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主導的「大學與

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以下簡稱「大地方計畫」），

企圖引導大學作為地方政府智庫，協助共同解決在地社會課題，是該計畫的主

要特色。國科會在 2022 年徵件計畫公告稿中提到：「面對快速變遷的時代，學

術研究應緊扣社會重大議題，大學應該協助地方政府以發揮其作為地方治理智

庫的潛力」1，並期待此計畫從人文關懷與價值創新的角度，透過大學與地方政 
府的合作，投入地方議題的研究與問題解決。

國科會此一計畫構想確實有其新意，因為過去學術與政治的關聯並不強，雖

然學界會以政治現象作為研究課題，或者接受政府機關委託，進行各項調查研

究或勞務執行，也會受邀擔任諮詢委員的角色，提供決策意見，但實際上對政

府機構影響有多大，則端視政府機構主事者的態度而定。如今，在此一計畫架

構下，確實可建構起一套實質的關聯機制，將大學與地方政府連結起來，共同

合作處理地方議題，以及推動縣政發展。當然，我們不會天真地以為，透過一

個計畫就能將大學與地方政府連結起來，大學就變成地方政府的智庫，但卻可

從此計畫所促成的連結中，找到未來兩者更深入及更多面向合作的可能性。就

此而言，此計畫的確有拋磚引玉、建立模式的效果。

事實上，上述計畫於 2016 年已展開，計畫分三年一期進行，至 2024 年已

進入第三期階段，共計執行有八年之久。每一期參與本計畫的學校與地方政府

團隊不盡相同，基本上每一期各約有五～七個團隊參與，而且每個團隊所呈現

的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模式也各有特色 2。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與澎湖縣政府所組

的計畫團隊，是本計畫少數自第一期以來，至今第三期仍持續執行中的團隊。

就此而言，此一計畫團隊的執行經驗，應已建立穩定的合作模式；此一模式或

許可進行系統化的呈現，以供學界擬致力於與地方政府合作時參考之用。

前述本計畫各大學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方式各有其特色，此除與大學端執行團

隊的專業領域有關，因不同專業背景團隊會有不同的地方議題選擇外，也會受

1 詳見國科會 110年 12月 29日科部文字第 1100075858號函附件。
2  有關參與本計畫各期程的團隊及計畫名稱，請查詢國科會網站《學術補助獎勵查詢》，網址：

https://wsts.nstc.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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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方政府所處區位環境、政黨執政、縣府文化及人事等因素的影響。就此而

言，本研究呈現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與澎湖縣政府兩造間的合作模式前，也有必

要先就兩者的基本背景特性做一簡述，方能再進一步分析其合作模式之產生。

此外，由於本研究的立論係從大學如何協助地方治理入手，研究方向以「大學

作為地方政府的智庫」為命題，因此，有關「智庫」的概念為何？以及大學能

否或如何作為地方政府智庫的角色？亦將是本研究擬處理的重要課題之一。

貳、文獻探討

依研究旨趣，以下擬先就「智庫」的概念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作為釐清大學

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聯；其次，再就大學參與社會實踐的現象，進行相關的討

論，以瞭解目前臺灣提倡「大學善盡社會責任」的趨勢發展。

一、大學如何作為政府（地方政府）智庫

（一）關於智庫的概念

智庫一詞，英文為 “think tank”，但其界定頗為紛歧（官有垣，1999，頁

13；蔡進雄，2018，頁 4）。國內研究與智庫相關的文獻中，如王麗雲（2006，
頁 96）認為智庫為「相對中立、自主、非利益導向之非營利機構，有一定數量

的專業人員，透過專業研究、提出政策分析與建議，以影響公共政策過程」。蔡

進雄（2018，頁 4）將智庫分為狹義及廣義兩種型態：

狹義的智庫是一種非營利型並獨立於政府或政黨的研究機構，但廣義的

智庫則是包括官方、半官方及民間的研究機構，進一步而言，智庫可定

義為係指能提供政策制定者相關資料、資訊、研究成果、諮詢、建議及

支援的研究機構，其功能在於影響政策之規劃與制定。

1993 年 Smith 提出智庫具三個重要特質：

第一、智庫在學術研究的知識領域上必須超然於政府之外；第二、智庫

所從事的目的事業是與公眾的利益有密切相關；第三、智庫中有不少具

有特定的政黨偏好。（引自官有垣，1999，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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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學者對智庫的界定，可發現所謂智庫有以下幾個性質：首先，智庫通

常是一個組織或機構，它可以是獨立的單位，也可以是附屬於某個機構中。而

此一組織或機構最好是一個非政府的或非營利的，因為這會影響到這個單位是

否能夠客觀中立；其次，智庫透過專業與學術研究，進行政策分析，提供政府

施政的參考。由於要進行研究工作，所以，智庫應該會有專業人力，全職的專

業人力愈多，這個智庫的能量就愈大；另外，智庫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政

策品質或為公共利益而發聲，但由於大家對於如何提升政策品質，以及如何才

合乎公共利益經常沒有共識，導致原本應被視為中立、客觀的智庫，最終也會

發展出自己的立場，甚至成為某些政黨或資金贊助者代言的機構；最後，智庫

必須有穩定的經費來源，能夠長期性及延續性的運作。這也是為何智庫必須是

組織或機構，而非個體或非正式群體，因為正式組織才能有穩定的經費，並能

長期運作，累積成果，產生影響力。

（二）大學作為智庫的主客觀條件

有了以上對智庫的基本瞭解，再將焦點轉回本研究：「大學作為政府（地方

政府）智庫」的課題。從以上所歸納出有關智庫的性質，來衡量大學能否作為

政府（地方政府）的智庫這一命題，答案絕對是肯定的。由於大學是一個學術

機構，在這個機構裡，即使是規模最小的大學，都有一定數量以上的教師，而

這些教師多少也都應該具備學術研究的能力，故由他們負起地方政策的研究工

作，應該不是困難的任務。除此之外，大學裡的教師應該是最具中立、客觀性

的，因為他們的研究環境最單純，其薪資及研究經費來源直接來自政府或學校

本身，故能長期穩定經營，政策研究也比較不會受到干擾與影響。從這個角度

來看，大學絕對「有能力」可以扮演地方政府智庫的角色。

然而，大學「有能力」可以扮演地方政府智庫的角色，這是客觀條件上的看

法，但實際上大學是否主觀上也願意成為政府（地方政府）的智庫？從一個簡

單的現象，應該就可回答這個問題。亦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代表現在應

該有很多大學已是政府（地方政府）的智庫，那就不需要宣傳、鼓吹或獎助大

學來做這件事了。因此，現在看到國科會以此為徵求計畫補助的方案，就代表

這個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可以說目前大學作為政府（地方政府）智庫的情況並

不普遍，應該多多鼓勵大學多做這件事。那麼，何以大學有能力擔任政府（地

方政府）智庫角色，卻沒有做到？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

角度切入，簡單做些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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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國大學最高指導法規大學法，第 1 條就開宗明義提到：「大學以研

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顯然，大學

法對大學的定位最主要在研究與教學，其次若行有餘力，再擴大職能到國家、

社會及文化領域的層面。此與吾人期待大學教師做好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

等工作，恰與大學法對大學的定位相符合。就此而言，大學作為政府（地方政

府）智庫的角色，並非其「應盡的義務」。至多或許可言，大學的能量若足夠，

或者大學主觀上選擇執行此義務，則可透過成立相關附屬單位（如○○研究中

心），從事智庫相關的任務。此時，作為政府（地方政府）智庫的任務，對大學

而言，也只是附帶的或次要的工作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會將整個大

學稱為智庫，這從國內外對智庫的研究即可明白。

其次，即使大學有意願設立附屬研究單位，進行智庫的工作，此時將會面

臨經費如何籌措的問題。前面提及，智庫通常是一個正式組織或機構，主要就

是因為它需要有穩定的經費，要長期經營。國內外被界定為智庫者，通常也是

以一些基金會支助的研究機構為主（王麗雲，2006；官有垣，1999；蔡進雄，

2018）。因為有基金會經費的支持，這些研究機構才能聘用專業人力，從事長期

的政策研究工作。雖然，國內不論公立或私立大學都有穩定的經費來源，但這

些經費主要是用來辦學，而且國內大學辦學經費比起國外大學也相對少很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大學主動提撥經費從事智庫工作，現實上並不可能。正因如

此，國內學者對臺灣智庫的研究，幾乎沒有提到大學研究中心的角色。而國

外甚至有學者認為，智庫是「沒有學生的大學」（university without students）
（Weaver, 1989；引自官有垣，1999，頁 15），刻意將智庫與大學做區分，主要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致。

（三）大學對政府的協助面向

顯然，不是主要的任務工作，也沒有經費，是大學不願成為政府智庫的主

要原因。然而，如果放寬來理解，只要是大學能夠為政府盡一些心力，給予政

府在政策制定或施政上提供協助，即可算是盡到部分的智庫工作的話，那麼確

實目前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具備這樣的性質，只是各校對政府的協助情況與層面

各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事實上，目前各級政府在諸多面向都與大學有關，例

如，政府將其各項勞務工作委外辦理時，大學就是其重要的委辦對象；另外，

政府內部各單位都設有諮詢委員會，其成員經常也會邀請大學相關專業的教師

參加；或者政府單位辦理評選、評鑑或採購案時，也會邀請大學教師擔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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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甚至有時政府機構用人，也會聘請大學教師擔任政務級官員，直接掌

管政務。以上種種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聯，若全都納入考量時，則大學與政府

之間的關係，甚至其影響力有可能比傳統智庫角色來得大很多。

或許，國科會以「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

之名徵件，其主要用意並非要大學變成一般定義中的智庫，而是希望以大學擁

有的人力及物力資源，能夠積極走出校園，與在地政府合作，共同解決在地的

問題。與此同時，大學也可以在地社會課題為研究對象，豐富大學在研究與教

學上的內容，達到對地方政府、大學與在地民眾三贏的目的。

二、大學參與社會實踐的現象

（一）大學善盡社會責任的政策性背景

臺灣高等教育相較於他國，基本上是相對保守的，政府對於大學的學雜

費、大學數量、招生名額，甚至系所調整等方面，一向都採取管制措施（黃智

家，2014，頁 252） ；另一方面，政府透過壓低學生學雜費，再給予經費補助

的手段，直接影響國內大學的經營方向。因此，教育部每隔一段時期（約四～

六年），在行政院內進行經費分配時，即會提出相關的計畫，規劃未來教育經

費運用的重點方向，而此一重點方向即變成各大學發展的主軸。根據教育部

（2023a）高等教育網站指出，自 2000 年起所推動的大型專案計畫包括：2000
年「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2005 年「發展

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二期更名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

2017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從以上二十多年來教育部推動的專案計畫項目中，可發現在最近一期之前的

計畫，主要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設置以優異領域為導向之頂尖研究中心」

為重點（教育部，2023a），其目的就是要拔尖培養國內部分大學，晉身世界大

學排名之前列，以彰顯我國教育之成就。然而，這樣的作法成效並不顯著，因

為即使各項計畫投入巨額經費，如所謂之「五年 500 億」的卓越計畫，但實際

上比起其他國家對大學的投入，仍是算較低的經費額度，故我國大學的世界排

名一直沒辦法有較好的名次。並且，因各校競逐同一計畫經費，導致大學校院

趨同化之發展，不利彰顯特色，實在難謂「卓越」（監察院，2016）。甚至，有

學者提出嚴厲批判，認為教育部迷信新管理主義，鼓勵各大學以競爭的方式爭

取獎補助款，教學卓越計畫反而讓大學教學拙劣化（周平，2016）。與此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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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專院校也不斷擴充，大學存在「重研究、輕教學」之風氣，衍生大學教

育品質低落及競爭力不足等問題（吳清山，2011，頁 242）。
鑑於上述外界反應情況，教育部內部自我檢討也認為，過去這些計畫大都

要求學校邁向頂尖及發展特色，結果衍生出大學呈 M 型化發展，故乃以「連結

在地、接軌國際及迎向未來」為主軸，期能協助各大學依其定位，發展多元特

色，故於 2017 年推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2017）。此計畫提出落實

教學創新、提升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以及善盡社會責任等四大目標。

在善盡社會責任部分，教育部（2017）希望「由學校自訂深耕在地，對區域產

業、教育、生態保育、民主發展、長期照護、社區文化或城鄉等議題投入學校

能量，促進在地活化，實踐社會責任之可檢核之成長目標」，以「提升大學對

在地區域或社會的貢獻度」。大學善盡社會責任計畫自 2017 年試辦起，至 2024
年已完成六年二期計畫，每年約編列 12 億元經費，其成效仍有待評估。然此

一政策確有引導大學開始走出校園，成為入世的大學（engaged university），
進行在地連結、社會關懷，並發展學校特色與價值的契機（吳明錡，2018， 
頁 66）。

（二）社會實踐計畫的普遍化

事實上，在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前，國科會在 2012 年就已推出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該計畫之提出，除擬改革當時學界研究過度注重

期刊發表的風氣外，另也認為人文及社會科學應該「以社會參與的方式，投入

本土的、在地的生活脈絡的研究」（鄧育仁，2012，頁 1）。該計畫主持人陳東升

（2012，頁 8）認為：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群的成員也得適度的調整純粹學術研究、教學與

社會實踐的比重，尋求一種對於學生和社會公眾善盡社會責任的學術工

作型態。

該計畫專屬線上刊物《新作坊》在計畫緣起與願景中更明確指出：

期待以人文關懷及學術研究創新的角度，探討當前臺灣所面臨的社會問

題。透過議題研究與社會行動方案設計，彰顯人文與社會科學對於社會

改革的貢獻，以在地實踐、凸顯區域特色的方式，營造更有品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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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於此同時，也希冀鼓勵大學履行社會責任，建立多元學術典範，

創造大學制度變革的可能性。（教育部，2023b）

該計畫至 2024 年已執行屆滿 10 年，每年約有三至五所大學團隊接受補助，相

關成效可見其線上刊物《新作坊》所示。

另外，有學者（Bourke, 2013；引自蔡侑霖，2020，頁 5）認為大學社區實

踐式研究已成為一種全球議程（global agenda），目前國內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的

計畫，似乎是符合這種全球趨勢。既然大學走出校園，無論在學術研究上，抑

或參與社會實踐上都已成為世界潮流，此時國內最高教育指導機構教育部，以

及最高學術經費分配機構國科會，皆服膺這種趨勢，紛紛提出大學社會責任計

畫就不足為奇了。

除此之外，國內整體大環境的變遷，也是促進大學參與社會實踐風潮的重

要因素。因為自 1990 年代初期，政府為「促進國民自主參與公共事務外，亦

希望藉此整合臺灣民間的社會力，成為政府施政最強而有力的後盾」（文化部，

2023），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此後，社區營造計畫成為國家的重

要政策之一，其推動重大計畫如 2002 年至 2007 年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2005 年之「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營造的部門也從最早的文化建設委員

會（現為文化部）單一部門，擴大至 11 部會；而中央總投入社區營造總經費逐

年成長，至 2020 年已高達 28.6 億元，占全年總預算比率 0.14%（國家發展委員

會，2023）。
中央大力推動地方發展政策部分，還包括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9 年所推出

的「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並宣稱該年為地方創生元年，定位地方創生為國

家安全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該計畫指稱：

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會，以及城鄉

發展失衡等問題，行政院於 2017年 12月之年終記者會宣示「安居
樂業」、「生生不息」及「均衡臺灣」等三大施政主軸，其中在「均衡

臺灣」方面，要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產業，讓人口回流，青年返

鄉，解決人口變化，積極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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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國家發展委員會透過該計畫整合中央各部會資源，自 2011 年起至 2015
年，每年投入 12 億元經費，五年共 60 億元（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亦是帶

動各界參與社會實踐的重要機制。

整體而言，無論從全球的趨勢，或者是從國內政策制度的角度觀之，宣揚社

會實踐價值，鼓勵各界參與及行動，已成為現下社會的主流風潮。大學在這樣

的大環境背景下，自然也積極地參與了這股熱潮。一方面，大學透過參與這些

計畫，可以擴大學術研究領域的範圍，並發展出本土社會的論述；另一方面，

大學的資源也可以投入在地社會，為地方獻策或直接處理問題，對在地社會做

出貢獻；當然，執行計畫的同時，大學教師也可得到一些報酬，而大學也可提

高聲望及增加受評鑑的分數，這些確實都是大學願意積極投入社會實踐的因素。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主體與客體

本研究與一般的研究稍有不同，一般研究通常以研究者為主體，研究客體

則為研究主體以外的事物或現象。然而，本研究的客體，亦即研究對象卻是研

究者本身，所以，研究的主體與客體是同一對象。基本上，這種研究的主體也

是客體的情況，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較為少見，主要原因或許有人會認為，個

人主觀意識直接涉入研究中，將會產生偏見與盲點的問題，並且不具研究客觀

性。然而，若換一個角度而言，因為研究者也是被研究的對象，則研究者反而

更能深入又透澈研究對象的外顯行動，以及其內在動機與思緒。事實上，本研

究所選定的研究取向，並非實證主義（positivism），而是實踐取向哲學（praxis-
oriented philosophies）研究。此一研究取向不認為知識是價值中立的事實，而

是一種具有特定社會建構與歷史意義的論述（夏林清，1996，頁 102）。因此，

本研除引用一些關於這三期「大地方」計畫執行過程中的會議紀錄、觀察筆記

或研究日誌等資料外，另也透過研究者的自述（self-narrative）及自省（self-
reflection）過程，作為研究者深層的研究資料。

二、研究性質

如前所述，本研究係採實踐取向的方法論，研究性質比較接近社會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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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社會科學」知識建構 3。夏林清（1996，頁 99-107）指出，這種知識建

構的方式，包含了三個重要特點：（一）研究即實踐；（二）研究過程即批判探

究；（三）研究者即「熱情學術」的探究者。所謂研究即實踐，係指研究者並非

如實證主義研究者，只強調對現象的客觀、超然研究，而是時時懷抱著一種批

判的思維，透過理論的反省，以及現象的探究，並以具體的行動，企圖建構出

一個更為理想的社會狀態。研究過程即批判探究方面，如上所述實踐過程須有

批判的思維，那麼何以須要批判？這是由於當前的社會意識是被塑造出來的，

而且經常是權力階級為維護自己利益，所創造出來的「虛假意識」。由於一般人

往往不自覺地受其影響，並將其視之為當然，而甘願處在一個受剝削（或自我

剝削）、不公平的狀態下，因此須要透過不斷的批判，打破虛假意識的控制，認

清真正自身價值與權利及理想社會的真諦。至於，研究者即「熱情學術」的探

究者方面，如夏林清（1996，頁 105）所言：

「熱情」（passion）這個幾乎和一般人對學術研究者的形象背離的名
詞，卻被實踐取向的研究者用來描述其學術研究工作。

代表著一般學術研究不在乎研究者有無熱情，甚至不鼓勵研究者有太多的熱情

投入，因為熱情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但實踐研究者卻將之視為研究的一部

分，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為順著研究過程中有實踐，也有批判，接下來就

會有行動。因此，如果沒有熱情的激勵，就不會有承諾（commitment），這樣行

動也不可能長期持續。

三、研究方式與重點

由於本研究的對象僅為一個計畫的執行情況，故採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此

種個案研究也是一種質性的研究，亦即本研究非以數字及統計資料呈現研究內

容，而是透過現象的詮釋與分析，理解研究對象的內涵。至於研究資料的蒐集

方面，主要是透過研究對象的自述，以及執行計畫的書面資料，另有部分資料

因與在地澎湖縣政府有關聯，也會有部分引用之處。

本計畫自 2015 年起，執行至 2024 年已歷八年多時光，針對本計畫如何執

3 傳統社會科學的研究通常被分為三種研究取向，包括實證主義、詮釋社會科學及批判社會科學。
詳見齊力（2005，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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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執行內容部分曾有撰文加以討論（王明輝，2018，2023），在此本研究主要

探討的部分，則以本計畫團隊與地方政府如何共同合作，執行本計畫的課題，

包括：學校計畫團隊如何與地方政府連結的過程、選定議題、推動議題執行，

以及遭遇到的問題與困難，而這些問題與困難該如何去面對與處理等重點。

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計畫團隊與澎湖縣政府合作的背景與過程

（一）大學團隊簡介

本計畫係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出，合作對象為澎湖縣政府。在大學端的部

分，是由該校通識教育中心王明輝教授擔任計畫總召集人，邀請校內外相關領

域大學教師所組成。第一期計畫團隊成員共有 13 人，八個子計畫；第二期計畫

團隊成員共有七人，五個子計畫；第三期計畫團隊共有九人，七個子計畫 4。由於

計畫總召集人當時擔任該校人文暨管理學院院長職務，故以其職務之便，號召

該院教師共同參與本計畫，因此，第一期計畫 13 位團隊成員均為該院教師。至

第二期後，因該計畫在計畫內容及執行模式略有調整，故團隊成員稍有變動，

並增加校外研究成員，但計畫之主軸與研究重點並未改變，研究團隊之基本成

員也無太大變動。整體而言，整個計畫的總體目標與研究架構並未改變，只有

在研究重點與研究策略方面，隨著研究經驗的累積下，進行滾動式的調整而已。

以上簡述本團隊之組成，研究者以計畫總召集人身分自省，有以下幾點反

思，這些反思往往在一般學術研究中較少被提及，但對研究卻有深刻影響，值

得注意。首先，團隊研究意義重大。團隊大於個人，這個道理在各領域應都可

適用，在學術界也不例外。不過，學術界以團隊形式進行研究的方式，在自然

及工程領域方面，往往多過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這個現象只要看論文發表

有多少人列名，大概就可證明，自然及工程類通常有數人，但人文及社會科學

類大都是一人作者。當然，這或許主要與研究的性質有關，並非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者不願與他人共同研究。但如果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也能有團隊研究，

應該會創造出更豐盛的成果，故團隊研究還是值得大力推廣。

4 該計畫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成果報告書已公布在國科會網站，計畫成員及計畫名稱請參閱公告內
容。詳見網址：https://wsts.nstc.gov.tw/STSWeb/Award/AwardMultiQue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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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總召集人是團隊研究的核心。團隊是一群人所組成的工作群體，這個

群體的執行力須有分工，也須有領導者。作為一個團隊的領導者，必須具備有

整合、督導，並帶領團隊計畫執行的能力。學術團隊的領導者與一般團隊不同

之處，則在於領導者須要有學術上的影響力，更甚於管理上的領導統御能力。

這主要是因為學術團隊的內聚力，主要是基於學術理論與理念為基礎，因此作

為學術團隊的領導者，其學術理念及理論涵養必須有相當的深度，並能為團隊

成員所普遍認同。

最後，團隊執行力是成員的總和非平均數。一般企業管理有所謂的「木桶理

論」（Cannikin Law），意指團隊中能力較差者，會降低甚至拖垮整個團隊的執行

力，但學術團隊則不然。由於學術團隊屬性是智慧與創意運用的組合，這樣的

組合運作下，個別成員所致力的部分，對於整體的貢獻只有或多或少、或重要

顯著或較不顯著的情況，並不存在所謂良莠不齊或降低團隊執行力的問題，主

要的關鍵應該是團隊執行力能否整合。因此，學術研究團隊的執行力是加法，

愈多人投入，研究成果愈大，而非成員戰力的平均數。或許，這也是為何本計

畫只要提供的研究資源夠多，邀請參與團隊的成員會盡量擴大的原因。

（二）大學團隊與縣政府的連結

國科會當初規劃此一計畫時，同時發函給各縣市政府（直轄市政府除外）

與大學，讓各大學主動與其欲合作的縣市政府共同來提案申請。雖然各縣市政

府參與本計畫執行，也必須編列申請經費 5% 的配合款給執行學校使用，但他們

通常不會拒絕大學端提出的合作邀請，因此提案審查時，同一縣市政府會有好

幾個合作大學的申請案件是常見的現象。那麼，大學是如何與縣市政府產生連

結，而能共同提案，達成合作的協議？基本上本計畫的提案，通常大學是主動

的一方，縣市政府則是被邀請合作的對象。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大學端組好團

隊之後，行文給縣市政府徵求合作意願，若同意就共同提案，但在本計畫提案

的過程中，則不是那麼簡單。

通常書面上或程序上看到的東西，大都是一些正式的文件與流程，但這些正

式的文件與流程背後，卻有很多非正式的互動過程，這些過程也是充滿社會意

涵的，值得在此做些討論。以本計畫為例，本計畫團隊獲知國科會公布此計畫

後，即著手籌組校內團隊，然後再徵詢澎湖縣政府的合作意願。基本上，如果

依照體制規定，應該是由學校行文縣府，縣府承辦單位收文後，呈報上級是否

同意合作事宜。一般情況是，縣府會要求大學端先提供計畫構想書，陳報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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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縣長層級後，再決定是否同意合作。事實上，這樣的流程需要走一段時

間，但計畫徵件往往有時程上的急迫性，故縣府承辦單位都會建議，請計畫主

持人直接去找縣長，縣長如果答應合作，只要他交辦下來，所有的程序都可以

減免，直接敲定這個合作案。本計畫三期計畫的提案，其實都是走這種模式，

就順利和縣政府達成合作協議，並簽下提供配合款的承諾書。大學與縣府兩造

間的連結相當平順，而且在短時間內就完成。

以上本計畫與縣府的連結過程，從中可發現諸多的意涵。首先，縣府的決策

模式是由上而下的，而且決策權力只在縣長一人。雖然縣長出自民選，但縣府

還是公務機關屬性，自有其公務體系運作的模式，因此依法行政、科層體制應

是行政的基本原則。然而，從本計畫與縣府的協商過程來看，包括縣府基層承

辦單位都建議學校團隊直接去找縣長比較快，就可證明此一現象；其次，人情

關係是關鍵。事實上，計畫總召集人與本案三期計畫提案時之縣長都是舊識 5，彼

此之間都有 20 年以上的交情，因此，計畫總召集人可以很容易就約訪到縣長，

並取得縣長的信任與同意，直接交辦本合作案；再次，廣結善緣是施政王道。

本計畫案徵件時，各縣市政府都會接到多所大學的邀請，共同合作辦理，各縣

市政府幾乎也都是來者不拒，表明同意合作的意願 6。此代表縣政府願意廣結善

緣，也對增進縣府社會資源的連結有所助益。最後，政治考量也是重點。縣長

是民選，有選票壓力，故對其決策會產生相當的影響。由於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是澎湖唯一的大專校院，學生、校友及教職員在當地有不少的選票，對選情的

影響力大，故縣府通常會與該校保持良好關係。因此，在這政治因素考量下，

縣府與大學間的合作，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應是其合作首選的對象。

二、計畫團隊與澎湖縣政府的合作機制

（一）研究課題的選擇與過程

雖然前述與縣府的合作關係傾向以非正式的管道連結，但在計畫團隊與縣

府間的合作關係還是有一定的機制，茲先就合作課題的選定方面做說明。基本

上，本計畫三期計畫選定大致循以下程序進行：首先，進行校內整合。由於本

案屬單一整合型計畫，故須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是配合本計畫宗旨籌組團隊；

5 本案計畫第一期（2015年）與第二期（2018年）提案時之澎湖縣長為陳光復，第三期（2021
年）是賴峰偉縣長。

6 本計畫第一期提案，澎湖縣政府共有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兩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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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是顧及各子計畫主持人的專業能力。在配合本計畫的宗旨籌組團隊部分，

本計畫在接獲國科會徵件通知後，即展開校內徵件與研究團隊籌組工作。工作

項目包括對內公告計畫內容、進行校內行政程序、召開校內提案會議，以及對

外向澎湖縣政府溝通合作事宜；其次，召開提案協調會議，由本案提案教師直

接向縣府報告提案內容，再由縣府相關局處單位提供回應意見，供各提案教師

做修正計畫之參考；接下來，各提案教師針對縣府提出的意見，修正其計畫內

容，另總計畫召集人再針對計畫項目有不足處，邀請校外教師支援，以符合縣

府對整體計畫的需求；最後，再將已修正的整體計畫內容送給縣府相關局處審

閱是否仍有須補強或調整處，再完成定稿送案審查。

上述研究課題選定及提案過程，先是參考國科會徵件宗旨，由提案教師由

下而上提出構想後，再由總計畫主持人綜合出理念架構，由上而下統整計畫內

容。接下來，再回到各子計畫進行計畫修訂，並經與縣府共同研商提案內容，

加入外部意見，再進行各子計畫的調整，以及尋求外部專業教師的協助，共同

整合後才完成提案。如此之過程，整體計畫內容兼顧國科會徵件旨意、個別提

案教師專業、計畫內容的完整性，以及地方政府的回饋意見。然而，不可否認

的是，不論是縣政需求或國科會的徵件重點都相當廣泛，不可能期待一個計畫

團隊可以完全處理，但基於團隊屬性，研提兩造所擬進行的部分重要課題，也

就成為本案各校的執行特色。

（二）合作機制

由前述內容可知，本計畫團隊與縣府之間的關係，其實早在本計畫案執行

前就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連結。開始進行本計畫後，又使得雙方的關係變得更緊

密、更廣泛。簡言之，這樣的兩造之間的關係已經無法用前述的智庫角色來做

說明。在此，對於本團隊與縣府之間的合作關係，擬提出「關係導向合作模

式」的概念來加以理解，其主要的特質如下：

1.關係連帶為基礎
表面上看來，計畫團隊與縣府之間的連結好似因為透過國科會的計畫才產

生，這樣的情況，或許在其他縣市的計畫是如此，但本計畫卻不止於此。本計

畫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別，和大學與縣府之間的在地關聯有關。顯然地，澎湖只

有一所大學，澎湖縣政府若要與大學合作，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當然是首選。在

地理位置上，大學就在縣府旁邊，車程 10 分鐘即可到達，大學一出校門，就是

05-1-王明輝_p001-026.indd   16 2025/5/12   上午 09:36:47



大學作為地方政府智庫的可能性與限制：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執行「大地方」計畫為例　17王明輝

該計畫的實踐場域。在社會關係方面，澎湖人口少，人與人間的關係密切，機

關、團體間的互動往來，經常接觸的都是固定的人士，且一般社會關係也交疊

密切，故社會關係相當緊密。在這種情況下，計畫團隊成員與縣府人員本就關

係匪淺，故本計畫的執行不只順暢又有效率，且充滿了彈性及延伸的空間。簡

言之，計畫團隊與縣府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基於地理條件、社會關係及經常性

往來的基礎下，所建立的非正式關係。此一關係，不必然具有公務性質，也非

利益導向關係，而是比較接近一種地緣及人情導向的關係。

2.執行重要相關核心計畫
前述計畫團隊與縣府間的連結，在研究課題上的選擇，不可能滿足國科會

規劃的所有議題，而以兩者之間的交集為主。由於本計畫的執行重點在社區實

踐面向，因此就必須與縣府推動社區工作的主要計畫相連結。目前縣府施政與

社區關聯性最高的計畫，就屬社區營造計畫與社區培力計畫，其分別屬於縣府

文化局與社會處所承辦。社區營造計畫是中央自 1990 年代開始推動的計畫，至

今已有 30 年的歷史，其目標擬從基層社區重塑民間社會公共領域，打造民主及

公民社會的基礎工程（文化部，2021，頁 1）。為推動此項政策，中央每年都會

撥款補助各縣市，委託協力團隊成立社造中心，協助辦理社造工作。至於社區

培力計畫，則是縣府為了「提升社區的能力，以解決社區的問題，透過培力過

程，提升社區問題處理能力、強化社區組織功能、積累社區能量，以提高社區

財源自主性，創新社區服務，以達服務永續之效，找尋社區自我定位，協助社

區去瞭解自己的資源、優勢與特色，發掘出各個社區可行的服務發展方向，及

找出可服務的弱勢族群，使社區『再造』與『重生』」（澎湖縣政府，2023），而

成立社區再造培力中心。縣政府每年亦自編經費，委託協力團隊協助經營該中

心業務。目前，社造中心及社區再造培力中心皆由本團隊成員執行或輔導中，

故本計畫社區實踐工作，也都能透過兩中心落實執行至社區。

3.協助府內業務推動
本計畫「關係導向合作模式」之雙方間的關係，已經超越提報給國科會的

計畫範圍，縣府也因而得到更多學校資源的協助。團隊成員近年來在本計畫之

外，另提供縣府業務推動的部分包括：（1）擔任縣府各局處委員會委員：團

隊成員主要在縣府社會處、教育處及衛生局等部門，擔任相關性質的委員會委

員，協助該局處政策擬定與審議工作；（2）擔任審查、評鑑委員：縣府各局處

每年都有相當多的委外承包案、社團經費補助案，或者機構評鑑案，這些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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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聘請府外專家學者擔任審查委員，協助各局處進行審核及評選工作，本

計畫團隊成員已成為他們的口袋名單，遇有與本團隊成員專長相符合的案件，

必定為其首選支援的對象；（3）委託辦理相關大型活動：縣府受限於人力及專

業限制，經常必須將大型活動委外辦理，此時大學也是他們最倚賴的對象。本

團隊作為大學與縣府間的橋梁，縣府遇有大型活動須辦理，必定尋求本團隊的

協助，或者請本團隊媒介相關單位前來承辦，例如，本團隊已承辦縣府消防局

多年的防災計畫、文化局的文化論壇及澎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處的大旗

艦計畫等大型活動。

4.研提創新縣政方案
大學團隊對於縣府的作用，除了協助地方政府推動縣政，以及解決其所面

對的地方課題以外，更重要的是，積極地為縣府研提創新的縣政方案。大學有

相當多的人力及物力資源，可以協助縣府推動相當多的縣政工作，但大學最特

殊的地方在於，其教師成員都學有專精，其所產生的知識能量無可限量。也就

是說，大學對縣府可提供的最重要協助，應該是智識上的作用，此即創新與創

意的思維與方案。本計畫團隊提出本計畫的初衷，基本上就已設定此為最重要

的目標之一，故總計畫主題中強調「創新」的概念，並且在兩個層次上，提供

創新構想：其一，提出行動理論的想法。本計畫特別提出「社區實踐」的行動

理論，讓縣府的施政都能立基在共同的理念基礎上，塑造集體行動意識，提升

縣府成員即各界的積極性，戮力推動縣政。因此，本計畫不斷在政府部門、學

校、團體或社區，進行理論的倡議工作；其二，研提創新的縣政方案。上述創

新構想屬理念層面，另一方面，也可提供各種具體的行動方案，例如，本計畫

自第二期（2018 年）以來提出的社區音樂照護計畫，以及第三期（2011 年）的

時間銀行計畫，都是將創新構想化為具體行動計畫，再由縣府編列預算，推動

執行的具體方案。

三、計畫團隊與澎湖縣政府合作遭遇的困難與問題

計畫執行過程遇有困難與問題現象，在所難免，但問題本身性質為何，其實

也有相當的意涵，值得進一步討論。

（一）縣長換人

從過去研究者與縣府的往來經驗，再加上從本計畫與縣府的正式合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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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感受到，縣府裡權威或權力的來源，就是縣長本人。也就是說，所有縣

府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縣長說了算。雖然，縣府機構是一個官僚體制，基

本上也是依科層體制的原理運作，但因縣長是民選的，故政治考量會高於專業

之上，例如在人事任命權上，縣長有權任命其屬意人選，擔任政務級局處以上

的首長。另一方面，也有權力將與其理念不合的首長級事務官，調整至非首長

級的職務。如此一來，各局處首長不論政務或事務官員，都只能唯縣長之命是

從，很難有自主或獨立運作的空間，除非是得到縣長的充分授權，方有例外。

於是縣政運作，看似循科層體制的規則在運作，並且也有相關的法規為行政的

依據，但實際上縣長還是可以隨時並任意地打亂這個運作。通常，縣府內各行

政單位也會揣摩上意，來操作縣政，若縣長已有直接指示辦理事項時，相關承

辦單位即會想方設法遵照辦理。因此，表面上看來是一個由下而上，層層節制

辦事的機構，其實因縣長可決斷所有決策，使得決策模式變成由上而下的型

態，並導致上層關說現象大為氾濫。以上情況雖是研究者與縣府往來所見，但

此一情況應非澎湖縣政府的特例，這主要還是臺灣地方自治與體制因素所致，

此現象雖意義豐富，但非本研究討論的重點，不擬再予深述。

顯然地，如果上述縣府的決策模式是唯縣長獨尊，那麼本計畫能否與縣府

合作的關鍵，即在縣長的首肯。事實上，本計畫共三期提案，每一期的提案模

式，都是循體制由下而上，以及直接找縣長報告，兩個路徑同時進行。之所以

如此進行，循體制由下而上的方式是為了表示對承辦單位的尊重，讓承辦單位

幫忙將案件往上送；直接找縣長談的方式則是因為縣長只要同意合作，直接交

辦承辦單位就可成事，會省去很多的流程時間。實際的情況也如預期，甚至承

辦單位都主動建議團隊先直接去找縣長，若縣長同意並且交辦，他們反而好辦

事。本計畫三期共與縣府合作提案三次，每次都圓滿順利達成合作關係，但實

際上這三次提案經歷了三任兩位縣長，其過程也有變數存在。本計畫第一、二

次提案是同一位縣長，在第一次提案通過後，第二次提案則比照辦理，情況算

是順利。到了第三次提案時，縣長已換成不同政黨，此時的縣長是否願意繼續

本合作案，就出現了變數。所幸，當時的縣長也願意支持本計畫案，並且還提

供更多的配合款，因此本案三期提案都能順利進行。然而，目前合作愉快，並

不代表以後也會如此，因為如果縣長又換人，是否會繼續支持本計畫，也是無

法保證的。由此可見，縣長換人後是否繼續支持本案，將會是本計畫可能遭遇

的主要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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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縣府承辦單位的配合度

第二個計畫團隊與縣府合作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問題，是縣府承辦單位的配合

度。本計畫由大學團隊與縣府共同合作執行，理論上兩造間應有密切的聯繫，

甚至在組織分工、執行方案、工作進度、績效管考等機制，都應該有完整的規

劃。但本計畫實際執行的情況並無法達到此程度，而是相當的鬆散，其主要有

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在心態上，大學團隊比縣府團隊積極。事實上，大學與

縣府兩造間的合作案是由大學端發起的，縣府是配合的一方。國科會經費補助

也以大學為主，未補助地方政府，僅要求縣府提供 5% 申請經費額度的配合款。

從這樣的合作條件來看，顯然大學端會積極主動，而縣府端會配合以對，配合

程度則是可高可低。但一般的情況，若非長官有要求，或者承辦單位相當認同

的情況下，縣府相關承辦單位大都能做到「盡量配合」已經不錯了。

其次，在分工上，缺乏橫向連繫。多年來，以研究者與縣府間的接觸經驗，

發現縣府內部各局處的縣政推動，本來就缺乏橫向連繫。此一現象相當值得探

討，因為在制度設計上，其實各局處都設有跨局處的委員會，每次會議相關局

處也都會派代表參加，但會議的結果往往還是主政局處唱獨角戲，跨局處的溝

通與互動不多。另外，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值得一提。就是當某一局處擬召

開其主政的委員會時，雖然開會通知上的主持人是縣長，府內委員是各局處首

長，但實際召開會議時，通常縣長大都不會出席，如果還能找副縣長或秘書長

主持時，府內其他局處長也會親自出席；如果知道三長都不會出席，而是由主

政局處首長代為主持，其他局處通常只會派副首長或科長級代表參加。此一現

象看似稀鬆平常，但卻有其意涵，此即代表長官重視的事，才是重要的事。因

此，當橫向連繫的機制沒被重視時，橫向功能就很難自主啟動。由於本計畫對

應的縣府窗口是行政處，本研究各子計畫與該處並無直接合作關係，且本案也

非其重要列管案件，故縣府很難就本計畫執行，形成橫向連繫的整合模式。

（三）社區領袖改選

最後，本計畫可能遭遇的最大難題，就是社區領袖改選的問題。由於本計

畫的實踐場域為社區，社區的合作對象是社區組織，也就是社區發展協會，因

此社區組織運作是否健全，關乎本計畫能否落實執行。事實上，從過去的研究

發現，社區發展協會是一個特殊的民間組織，社區理事長是這個組織的領袖人

物，社區營造績效與此一社區領袖有密切關聯（王明輝，2013）。通常一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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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優異的社區，大概可以發現這一社區的領導人物，都是熱心積極投入社區營

造的工作者；然而，一個過去都表現優異的社區，卻很可能因為社區領袖的改

選，整個社區就從此改變了，甚至社區工作也從此歸零。由此可見，社區充滿

了不穩定性及脆弱性，目前經營不錯的社區，有可能因人事異動，瞬間社區就

垮了。

在這種情況下擬與社區互動，並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其實難度相當高。

基本上，本計畫團隊採取以下幾個策略因應：首先，建立深度社會關係。取得

社區的信任，應該是團隊進入社區的第一件事，而要讓社區信任團隊，就是要

和社區建立深度的情誼。因此，進入社區的過程中，剛開始必須經常到社區走

動，與社區幹部及民眾接觸，讓他們相信團隊是他們的朋友，會陪伴他們一起

進行社區營造工作；其次，提供實質協助。與社區建立深度社會關係之後，接

下來可以觀察社區有哪些問題是團隊可以幫得上忙的，一旦團隊可以出點力或

想點法子，幫社區處理一些問題，當可大大提升社區對團隊的信賴感。以本計

畫經驗，團隊通常會先從照顧在地長者，以及社區環境整理做起，因此，本計

畫組成了志工隊，號召學校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工作，團隊成員與社區民眾在共

同勞動的情境下，成為好朋友，也強化了夥伴關係；接下來，共學培力。當團

隊與社區間的關係穩固了，就可以開始培養社區的能力，使其慢慢地能夠自主

經營社區。一般而言，為讓社區有信心，可先讓社區申請一些簡單的社區方

案，例如申請成立關懷據點，召募志工，進行長者關懷的工作，待操作熟練之

後，再申請其他的社區方案來做，這樣社區能量就會慢慢培養出來；最後，建

立社區特色。當社區的能量達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就可以找出自己社區的

特色來經營。此時的社區，大致已經發展到一個成熟的階段，團隊則應該也要

漸漸離手，讓其獨立經營，但仍須密切注意，協助其面對重大困難的處理。如

此與社區的互動過程，大致是本團隊與社區的合作模式，此一模式雖帶起不少

社區參與社造，改變了自己的社區，但仍有些社區因自身內部問題，陷入起起

伏伏的狀態。此亦反映，現階段的社區仍不穩定，整體社區要產生本質上的改

變，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伍、結論

以上本研究透過大學作為地方政府智庫此一命題，並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執行國科會計畫為例，檢視大學與地方政府的合作關係，以及解析其背後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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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首先，本研究就智庫一詞進行概念上剖析，發現智庫其實有特定的意涵及

用法，通常智庫是一個非政府的或非營利的組織或機構；其次，智庫透過專業

與學術研究，進行政策分析，提供政府施政的參考；另外，智庫存在的目的，

是為了提升政策品質或為公共利益發聲；最後，智庫必須有穩定的經費來源。

智庫在這層意義上，大學絕對有條件作為政府的智庫，只不過，通常國內大學

作為政府智庫的情況並不多見。其主要原因是大學作為政府智庫的角色，並非

大學的主要任務，但更重要的是，大學沒有來自於政府執行此一任務的經費，

故以現狀而言，大學不太可能成為政府的智庫。然而，若將智庫的意義擴大解

釋，只要是大學能夠為政府盡一些心力，給予政府在政策制定或施政上提供協

助，即可算是盡到部分的智庫工作的話，那麼確實目前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具備

這樣的性質，只是各校對政府的協助情況與層面各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此

外，本研究發現近年來大學積極從事社會參與，主要與教育部的高教政策轉

變，從原來注重學術發展，轉而提倡大學善盡社會責任有關；同時，也受國內

近年來推動社區營造政策，以及呼應全球的趨勢等大環境因素改變之影響所致。

針對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與澎湖縣政府間的合作關係，本研究透過質性的個案

研究，並採取實踐取向哲學的研究方式，進行反身性的剖析。經深入探討後，

本研究提出所謂「關係導向合作模式」的互動機制，作為理解兩造間合作關係

的基本架構。在此一關係架構下，兩造合作關係呈現以下的特性：一、基於地

緣因素，兩者合作係以關係連帶為基礎；二、基於研究團隊的關懷，團隊執行

縣府社區營造及社區培力兩項重要社區計畫；三、基於人情的連結，團隊成員

協助並參與縣府其他相關業務；四、基於求新求變的共同理念，研提創新方案

供縣府參考。然而，此一合作機制也會面臨到如縣長換人、縣府業務承辦單位

配合度，以及社區領袖換人等情況的挑戰，但至少就本團隊執行該計畫以來，

循此「關係導向合作模式」的互動機制，還是能夠克服困難，讓計畫順利執行。

最後，研究者以為，大學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不該僅以客觀條件的智庫概念

來理解之，因為這種與智庫間的關係，其關聯僅有專業方面的關係而已。本研

究的探討結果發現，兩造之間還有很強的社會關係存在，甚至社會關係更是兩

造間合作關係的基礎。事實上，地方政府可尋求專業方面的協助，管道相當多

元，而且不受限於空間距離，只要能夠提供相應的報酬，以專案委託的方式，

就可找來各種專業團隊的協助。然而，這樣的委外專業執行方案，雙方依約行

事，履約工作項目清清楚楚，履約期限屆滿，雙方也互不關聯。這樣的關係清

楚、明白，權利義務沒有模糊空間，也缺乏彈性，很討公務機關「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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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明的歡喜，這也是為何政府機關會有如此多委外標案的原因。因此，大

學不應該僅扮演一個外包者的角色，而要發揮更全面及長期的合作機制，此時

雙方若能建立深度的社會關係，彼此成為重要的夥伴，將可確保各項合作方案

得以穩定及長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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